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独立董事意见 

 

本人作为长江精工钢结构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的独

立董事，现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、《关于在

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、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及《公

司章程》等法律、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，在认真审查了公司第六届董事

会 2018 年度第一次临时会议《关于购买绍兴绿杉股权投资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

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》、《关于为参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的议案》及相关备

查资料，并听取有关说明后，现发表独立意见如下： 

1、同意公司购买绍兴绿杉股权投资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股权，认为该交

易有利于提高公司产业并购能力，降低投资风险。交易定价遵循了公平、公正、

公开的原则，审议程序符合有关法律、法规和公司章程、制度的规定，不会损害

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，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上述关联交易对关联方形成依赖，不

会影响公司独立性。 

2、同意公司为中建信控股集团上海置业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上海置业”）

提供担保，认为上海置业生产经营状况良好，无不良债权，为其提供担保不会给

公司带来较大风险，有利于企业的良性发展，以公司持有其 30%股权进行股权质

押担保，不会损害公司及中小投资者利益。关联担保审议程序符合有关法律、法

规和公司章程、制度的规定，不会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，不会影响公司独立

性，同意将上述事项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本独立董事将严格履行独立董事的职责，监督公司按照法律、法规和公司章

程的规定做好相关工作，切实保障公司及股东的利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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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本页无正文，为公司独立董事签字页） 

 

 

   金雪军                      邵春阳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章武江 

 

 

 

 

 

2018 年 2 月 9 日 


